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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亦称“甲方”）与（以下亦称“乙方”），就目前新兴铸管烧结机活性焦脱硫脱硝系统使用的活性焦（以下亦称“活性焦”）的生产、技术指标要求、供货明细、技术服务等有关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技术协议：
一、基本要求
1 、总则
1.1 本技术协议所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乙方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协议要求和现行中国或国际通用标准的优质产品。
1.2 本技术协议所使用的标准，如遇到与乙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但不得低于最新国家标准。
1.3 在签订合同之后，甲方拥有对本技术协议提出补充要求和修改的权力，乙方应承诺予以配合。如提出修改，具体项目和条件由甲方和乙方商定。
1.4 乙方在活性焦生产及供应中，发生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时，如侵犯责任与甲方无关，应由乙方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不得影响甲方的利益。
1.5 乙方保证甲方为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所有活性焦具有所有权，无任何留置及质押，甲方有权出售这些活性焦。
1.6 本技术协议作为商务合同的附件，与商务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1.7 乙方应满足本技术协议对活性焦的技术要求，如有异议，乙方有义务向甲方做出解释，并得到甲方的认可。甲方对此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和解释权。
1.8 乙方不得转让合同（即：乙方不得将合同的权利或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方）；一经发现，甲方有权采取任何惩罚措施。
1.9 乙方所供活性焦要求不添加任何用于提高产品性能的碱性或酸性催化剂等，且不能掺入半成品料（炭化料）；一经发现，甲方有权采取任何惩罚措施。
1.10 乙方所供活性焦必须为同一制造厂，同样生产条件下生产的产品。
2、技术要求
2.1 乙方所提供的技术文件内容、活性焦的生产、原料的选择，产品和原料的检验及测试，除非在本技术协议中另作规定外，都应按国内外通用的现行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而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应为合同签字日为止最新公布发行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2.2 乙方提供活性焦所使用的度量衡单位除本技术协议中另有规定外，应统一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2.3 乙方应是所供活性焦的生产商，对产品质量、使用、性能等负有全责。
2.4 甲方保留对乙方生产能力检查、考察的权力，有权进入活性焦制造场所全程跟踪监制、确认检查试验的有效性；若发现生产工艺及其他不符合本技术协议、合同要求，甲方有中止其生产或拒收活性焦的权力。对乙方的考察和监制，乙方应给予配合，并提供便利条件。
3、技术协议要求
3.1 乙方提供的所有技术文件、资料都应优先使用中文，字迹清楚，内容完整，采用ISO标准和中国的相应国家标准规定的通用图形的符号。
3.2 乙方不得把合同内容以及甲方提供的任何资料向第三方泄漏。
二、主要技术指标及供货明细
1、概况
脱硫脱硝用煤质颗粒活性焦是专为处理污染烟气研制出的一种吸附剂和催化剂。

2、活性焦技术指标要求
2.1外观要求
乙方提供的活性焦为圆柱状，呈均匀暗黑色的颗粒碳素物质，产品颗粒之间应当呈松散状，不得有成团、粘连现象，颗粒表面无明显的裂纹、缺损等，规格为φ8mm、长度8-10mm或φ9mm长度8-10mm。
2.2主要技术指标如下表：
	序号
	项目
	指标要求
	测试标准

	1
	水分（%）
	≤5.0
	GB/T7702.1—1997

	2
	粒度（%）
	≥11.2mm
	≤5.0
	GB/T30202.2—2013

	
	
	5.6mm—11.2mm
	≥90
	GB/T30202.2—2013

	
	
	1.4mm—5.6mm
	≤4.7
	GB/T30202.2—2013

	
	
	≤1.4mm
	≤0.3
	GB/T30202.2—2013

	3
	堆积密度
	570-700
	GB/T30202.1—2013

	4
	灰分（%）
	≤20
	GB/T7702.15—2008

	5
	耐磨强度（%）
	≥97
	GB/T30202.3—2013

	6
	耐压强度（kgf）
	（φ）≥39
	GB/T30202.3—2013

	7
	着火点（℃）
	≥420
	GB/T7702.9—2008

	8
	脱硫值（mg/g）
	≥20
	GB/T30202.4—2013

	9
	脱硝值（%）
	≥36
	GB/T30202.5—2013

	10
	挥发分（%）
	≤5.0
	GB/T212—2008

	11
	比表面积（㎡/g）
	310-400
	GB/T7702.20—2008

	12
	碘值（mg/g）
	≥300
	GB/T7702.07—2008

	
	
	
	
	


备注：
1）以上所有指标均为不添加任何催化剂情况下应满足的指标。
2）乙方提供活性焦同时要附带上表第1—13项的检测指标，发生质量异议时，以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结果为准。

3）实际使用过程中，吨包中严禁有杂质大块。
3、批次划分、抽样方法及检验要求
3.1 批次划分
每100吨作为一个批次（应按乙方的生产规模定），每3-5个批次组成一个大样。
3.2 采样方法
产品采样方案按照GB/T 6678—2003中7.6.1的规定。采样一份检验、另一份留存备检，如有需求可留存多份焦样。
3.3 检验要求
每批产品应由制造厂的质检部门进行检验，作为产品出厂检验，货到现场后，由芜湖新兴铸管监控部、炼铁部、供货方三方到现场共同取样，由芜湖新兴铸管送至中国煤科院或山西煤化所做全分析检验，并以化验单进行最终结算依据，送检费用由供货方承担。
三、交货日期、地点、方式及要求
1、交货日期、地点、方式
交货日期和交货方式：本合同交货日期和交货顺序应满足甲方烧结机活性焦脱硫脱硝的使用要求。
交货地点：乙方免费送货到甲方的指定场地。
2、交货要求
2.1 乙方应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日期前十天，以邮件或传真形式将合同名称、批次、数量、包装袋尺寸（长*宽*高）、总毛重、总净重、准确交货日期以及对活性焦运输和仓储的特殊要求、注意事项等通知甲方。每批货随车附有送货详单、检验报告，送货前2天将送货详单发给甲方，以便甲方办理车辆进门手续并提前安排存放位置。
2.2 活性焦运抵指定地点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下列文件资料：
（1）送货单，一式四份（一份原件和三份复印件）
（2）产品检验记录及报告（包括出厂检验报告和大样检验报告），一式四份（一份原件和三份复印件）
2.3 活性焦运抵指定地点时，乙方应派专人与甲方一起清点活性焦及上述资料，办理活性焦交接手续，共同取样签封留样。活性焦的计量以甲方计量秤为准。如乙方因故无法到场，甲方有权单独完成，视为乙方完全同意。
四、包装、运输要求
活性焦的包装采用长方体内部喷塑吨袋（包装袋下部设有绑扎卸料口），包装应完好、无破损。产品包装袋外面标有产品名称、型号、批号、编号、毛重、净重、生产日期、制造厂及防潮标志等；同时，须适于正常装卸和正常倒运的坚固包装，并根据活性焦的特性采取各种防护措施，使活性焦免于受潮、雨淋，以保证产品安全完好运抵甲方现场。如因包装、运输不当造成损毁、性能降低，则由乙方承担责任。
五、供货保证
1、乙方必须保证完全按照合同的要求来供应活性焦，供应的活性焦与甲方要求的所有规格、说明、数据一致，同时活性焦应是全新的。
2、乙方保证提供的活性焦及资料的真实性，如有作假行为，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负。
六、检查与试验
1、每次交货前，乙方需征得甲方的同意，活性焦到现场后，甲方按规定进行验收，活性焦交接验收过程中，如发现活性焦的包装不符含规定，乙方应无条件免费更换，更换活性焦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到货，由此产生的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2、甲方有权对所有活性焦进行抽查，乙方无条件承认抽查结果。乙方对检验结果如有异议，可申请复检。
3、乙方应将每项检验(出厂检验、大样检验)的时间以及地点至少提前一周通知甲方，甲方有权确认试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4、甲方有权在活性焦生产过程中派人到乙方制造厂进行监造，乙方负责提供甲方监造人员工作方便。
5、甲方有权对活性焦生产或检验过程中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劝告，但不免除乙方的所有责任和义务。
6、乙方应派遣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到甲方要求的现场进行技术服务(不仅限于此)：
(1)对检验和储存进行技木指导。
(2)在冷、热负荷试验及性能试验等工作中对甲方进行技本协助。
(3)对操作及维护人员的现场培训。
七、延期交货的违约罚款
1、乙方应按照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照务。
2、加果乙方迟延交货或提供服务超过5天（不可抗力除外），甲方有权按乙方违约处罚和(或)终止合同。
3、如果乙方超出规定交货日期(双方另行约定除外)两天(两天时间作为允许期)以上，则甲方从合同款中扣除延期交货的违约罚款。
4、延期交货的违约罚款按以下公式计算：
对于全部活性焦或部分活性焦的延期交货，并超过允许期时，每延迟一天，则在合同款中扣除延期活性焦总额的0.5%，作为违约罚款，累计罚款不超过合同总额的3％ 。如果出现推迟5天，直接退货。
5、如果根据甲方现场条件情况，如果同意乙方延期交货，可免除罚款。
八、指标考核标准
水分考核
每超出0.5%，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三，超出1%则视为不合格，该批次退货或半价结算，最终决定权由甲方决定。

粒度考核
活性焦的粒度≥11.2mm或1.4mm—5.6mm的范围每超出1%，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三，
活性焦的粒度5.6mm—11.2mm的范围每低于1%，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三。
活性焦的粒度≤1.4mm的范围每超出1%，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三。

以上所有检测，累计超出5%，则视为不合格，该批次退货或半价结算，最终决定权由甲方决定。

堆积密度考核
堆积密度超出范围视为不合格，该批次退货或半价结算，最终决定权由甲方决定。

灰分考核
每超出0.1%，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一。超出1%，则视为不合格，该批次退货或半价结算，最终决定权由甲方决定。

耐磨强度考核
97%＜耐磨强度≤96.5%，每降低0.1%，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一。96.5%＜耐磨强度≤96%，每降低0.1%，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五，以上扣款累加计算，如低于96%，要求全部退货或半价结算，最终决定权由甲方决定。
耐压强度考核
39%＜耐磨强度≤38.5%，每降低0.1%，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一。38.5%＜耐磨强度≤38%，每降低0.1%，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五，以上扣款累加计算，如低于38%，要求全部退货或半价结算，最终决定权由甲方决定。

着火点考核
如低于420℃，视为该批次不合格，要求全部更换。
脱硫值考核
每低于0.1mg/g，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一，如低于合同值2mg/g，视为该批次不合格要求全部更换。
脱硝值考核
脱硝率每低于合同值1%，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一，低于5%视为不合格，要求全部更换。

挥发分考核

每超出0.1%，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一。超出0.5%，则视为不合格，该批次退货或半价结算，最终决定权由甲方决定。

比表面积考核
比表面积低于310，每降低10，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一；比表面积低于260，则视为不合格，该批次退货或半价结算，最终决定权由甲方决定。
碘值考核
每超出2%，考核该批次活性焦全价的百分之一。超出10%，则视为不合格，该批次退货或半价结算，最终决定权由甲方决定。

杂质考核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吨包袋里有杂质大块，则视为不合格，该批次退货或半价处理；若造成的生产、安全隐患较大，可提前终止合同，最终决定权由甲方决定。
针对现场到货的活性焦，芜湖新兴铸管有权提前进仓使用，如果已经使用的活性焦达到了退货条件，导致无法退货的情况，该批次活性焦按半价结算。
十、包装：
包装要求二层包装：外为编织袋，内为塑料内膜，袋形为长方体，每袋净重1000kg（重量偏差±10Kg/袋）；包装上各种标识齐全；包装袋由甲方负责随机抽取6个使用过的空袋称重取平均重量。包装袋完好无破损，对包装破损货物甲方 有权拒收。包装袋应满足吊装要求，在吊装过程中如出现包装袋撕裂或断裂，则直接扣除该袋结算重量。
十一、本技术要求经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并与承揽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超出本技术要求范围的，双方可另行签订技术要求。

